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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，提高供应商对政府采购项目的知晓度和参与度，保障各类市

场主体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，提升采购绩效，防范抑制腐败。

二、规范履约保证金制度

全面免除政府采购投标保证金，免收标书费用。政府采购项

目不得收取质量保证金。鼓励采购人根据项目特点、供应商信用

等情况免收履约保证金，切实降低企业经营成本。确因项目需要

收取履约保证金的，应通过保函的形式收取。供应商以银行、保

险公司出具保函形式缴纳履约保证金的，采购人不得拒收。

三、建立预付款保函制度

鼓励采购人结合项目实际和供应商信用情况，在签订合同后

即预付一定比例的合同款项给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，作为供应商

启动或周转资金，减轻企业资金压力。预付款比例可按不超过合

同金额的50%比例支付。为保证财政资金安全，采购人支付供应

商预付款的，应要求供应商提供与预付款等额的银行保函。预付

款比例、保函提交要求等要在招标文件和合同中约定。

四、加强采购合同管理

采购人在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前应当通过合法性审查和公平

竞争性审查。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工作效率，及时发布采购结果。

原则上采购人应在评标结束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确定采购结果，

对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发出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，并同时在“河

南省政府采购网”上公告中标（成交）结果。为加快合同签订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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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备案进度，采购人应在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个

工作日内，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与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签订

政府采购合同；采购人应自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当日在“河南省政

府采购网”上备案。

财政部门进一步强化政府采购合同监督管理，对无故未在规

定时间内签订合同、未及时进行合同公告及备案的行为，按照相

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五、及时组织履约验收

采购人对履约验收承担主体责任，在合同中约定履约验收方

案。履约验收方案要明确履约验收的主体、时间、方式、程序、

内容和验收标准等事项，验收内容要包括每一项技术和商务要求

的履约情况，验收标准要包括所有客观、量化指标。采购人应按

照采购合同约定对供应商履约情况进行验收。采购人应在收到供

应商书面验收申请5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工作，3个工作日内出具

验收报告。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和公开招标限额

标准以上的货物项目，应于验收报告出具后1个工作日内在“河

南省政府采购网”上公告，接受社会监督。验收报告出具后验收

结果应当与采购合同约定的资金支付及履约保证金返还条件挂

钩，验收合格的项目，采购人应当根据合同约定，及时支付采购

资金。

六、提高资金支付效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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